
   

合约规则及条例(附件)
 

    
     
 本「合约规则及条例（附件）」为主办单位与参展商之间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约。 

「光场地」参展商 
1. 单层展台搭建限高 4.4 米。 

2. 如展台有封顶设计，封顶范围不得超过展台总面积的 50%。 

3. 只有面积 120 平方米或以上及必须为四面开口展台的参展商，方可申请搭建双层展台。双层展台限高 6.0 米，上
层面积不可超过底层面积的 50%。上层展台用途只限业务洽谈，不可用作展示展品及／或机械设备等。上层展台
需另付参展费每平方米人民币¥580 元（另加 6%增值税）。主办单位将另行开具相关付款通知书安排付款事宜。 

4. 双层展台的设计图纸，必须： 
a) 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检查及审查，相关费用需由参展商或其委托的展台搭建商承担；及
b) 再交予大会指定承建商存档。 

5. 因搭建及施工安全理由，展位如属合展，所有合展展商必须委托同一搭建商搭建展位。 

6. 如展馆于展览会开展前修改任何搭建规则，例如改变展台限高或规管搭建材料等，主办单位将及时通知参展商。
参展商及其委托的搭建商必需遵从最新施工搭建规则。否则主办单位有权终止参展商的参展权利，所有已付费用
不作发还。 

「标准展台」参展商 
1. 主办单位不接受位于「尊贵标摊区」内的参展商作出任何改动展位搭建的申请，参展商亦不得自行委托搭建商搭

建展台。主办单位有权对违规参展商要求即时作出整改。 

2. 未经主办单位同意，位于「尊贵标摊区」外的标准展台参展商，不得更改为光场地、或自行设计及搭建其展台。

3. 未经主办单位同意，不得在展位内构建高度超过 2.5 米的结构，如展示背板、横额等。 

4. 参展商同意，可让大会指定的主场承建商在其展位内合理位置加设配电箱、或于展位范围及附近地面敷设电线或
电缆。 

展示「机械」或「设备」平台 
1. 为避免安全隐患，如展出产品、机械或设备具双层设计，或设离地平台、走道或楼梯，该等地方只能作展示用途，

任何人员于展出期间均不得进入。如需于展出期间开放该等地方，参展商必须事先向主办单位申请，并同意严格
遵守有关的安全操作守则。 

关于「提早撤展」 
1. 参展商应确保其展位于整个展览会展出期间有工作人员或代表当值，以免闲杂人等如小贩等占用其展台。主办单

位不容许参展商于展览会正式结束时间（即 2020 年 12 月 10 日下午二时正）前提前离开或撤展。 

2. 如有违规，参展商押金将会被全部扣除（如适用），及可能会在下一年度被拒绝参展。 

关于「知识版权」 
1. 参展商必须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专利保护法律法规和专利权管理的规定，并于参展时准备好有关参展物

品或技术的知识产权及／或专利权的有效证明文件。 

2. 主办单位有权要求参展商把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相关展品撤离展览现场。任何可能发生的法律纠纷，将由参展商
自行承担后果。主办单位及相关执法部门在有足够法律文件证明情况下，有权移走侵权物品。 

 

   

参展商签署本「合约规则及条例（附件）」后，即表示同意接受合约内订明的所有条款，并成为主办单位与参展商之间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约。 
 

此文件仅供预览及参考 毋需签署或盖章 
 


